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許正興 

            許昱晨 

0000000000000000

            盧榮池 

0000000000000000

            張嘉鈴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3年8

月28日113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不動產

（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係於民國112年3月為擔保昱晟國際

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晟公司）之債務，始設定新臺幣

(下同)1,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

相對人。惟相對人聲請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時，提出自稱系

爭抵押權擔保之本票（發票人：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

晨、張嘉鈴，發票日：111年8月15日，金額：4,985萬元，

到期日：113年1月23日，受款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系爭本票），係昱晟公司於111年8月15日向相對人購買

磁磚等物時，由買受人即昱晟公司與連帶保證人即抗告人許

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所簽發，抗告人盧榮池所有附

表一編號3之土地及附表三之建物（下稱系爭財產），並非

系爭本票之擔保物；又系爭本票之發票日及到期日之記載，

亦非抗告人簽署系爭本票當日所書寫，而為相對人事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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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爭本票應屬無效票據，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未查明上開情形，竟准許拍賣系爭不動

產，已損及抗告人權益；另相對人前以系爭本票未獲清償為

由，陸續對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年度

司拍字第122號），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區○○

○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

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訴外

人黃懷德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聲請准許拍

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度司拍字第126號），亦對抗告人張嘉

鈴所有臺南市東區裕農三街97建物及其坐落土地、抗告人許

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

聲請強制執行（即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5799號），相對人

所聲請拍賣或執行之抗告人其他不動產價值，已超過系爭本

票擔保之借款餘額，抗告人認為應依聲請先後順序，待次序

在前之不動產執行完畢後，倘若執行所得不足清償抗告人積

欠之債務，始得拍賣抗告人次序在後的不動產。況且抗告人

實際尚欠相對人之借款餘額未達500萬元，相對人竟聲請拍

賣抗告人所有之財產，侵害抗告人權益甚鉅；另抗告人張嘉

鈴僅係擔保連帶保證人而受牽累，並非債務人，原裁定將抗

告人列為債務人，亦有違誤；末者，相對人僅對抗告人等自

然人求償，而未對昱晟公司為任何追償，相對人應予說明，

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並為最高

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定有明文。

次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

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聲請拍

賣抵押物，原屬非訟事件，法院所為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

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性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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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既判力。故祇須其抵押權已經依法登記，且債權已屆清

償期而未受清償，法院即應為准許拍賣之裁定。而對於此項

法律關係有爭執之人，為保護其權利，得提起訴訟，以謀解

決，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爭執，並據為廢棄准許拍賣抵

押物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判意旨

參照）。基此，法院所為准駁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核屬非訟

事件性質，並未確定實體法之法律關係，於債權及抵押權之

存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院僅就抵押權人提出有關抵

押權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法律關係

之事由，抗告法院亦僅得就拍賣抵押物事件為形式審查，不

得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抗辯。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以系爭不

動產，為擔保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對

相對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

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

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

款業務之違約責任，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

142年3月9日，債務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

期，相對人並執有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而未獲清償；雖抗

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於112年10月13日將系爭財產

信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惟系爭抵押權設定在上開信託登

記之前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

證明書、其他約定事項、系爭本票及系爭不動產第一、二類

登記謄本（113年度司字第125號卷【下稱司拍卷】第11至35

頁、第49至171頁、第175至192頁）為證，是相對人以系爭

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而聲請拍賣系爭不

動產，原裁定依前揭證據資料為形式上審查，並據以准許相

對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依前揭法條規定及裁定意旨，即無

不合。抗告人固主張系爭財產並非系爭本票之擔保物，且已

辦理信託登記等語，惟系爭財產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後，始

信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且盧榮池現仍為系爭財產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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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有系爭財產土地及建物謄本在卷可證，系爭抵押

權即屬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但書所謂「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

之權利」，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盧榮池受託登記之系爭財產

准許拍賣抵押物，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雖另主張系爭本票

非有效票據、抗告人其他受執行之財產已足清償債務、系爭

不動產價值遠高於抗告人剩餘欠款、抗告人張嘉鈴僅是連帶

保證人而非債務人及相對人未說明何以不對昱晟公司追償，

為其抗告之理由，惟上開抗告內容均屬實體上之爭執，揆諸

前揭說明，自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以資解決，尚非本

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

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非訟事件程序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

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

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非訟事件

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經核本件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額為1,000元（即抗告

費），因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依上開規定確定抗告人應

負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第87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及委任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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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縣市 鄉鎮市

區

段 地號 平方公

尺

001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

段

545-4 93.00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002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

段

545-11 1313.0

0

全部

相對人許正興、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各2分之1。

003 臺南市 關廟區 保東段 226 1268.4

7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二︰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

號

建

號

建物門

牌

基地

坐落

建築式

樣

主要建

築

材料及

房屋層

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

利

範

圍

一

 

 

層

二

 

 

層

三

 

 

層

騎

 

 

樓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

要

建

築

材

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1 1

9

3

臺南市

○○區

○○路

臺南

市○

○區

○○

3 層 樓

房

加強磚

造

4

8

.

6

2

.

2

4

.

1

3

.

1

4

8

.

平

方

公

尺

加

強

磚

造

3.07平

方

公

尺

全

部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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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段000

號

○段0

0000

地號

9

6

4

0

0

0

4

4

8

0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三︰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

號

建

號

建物門

牌

基地坐

落

建築式

樣

主要建

築

材料及

房屋層

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

利

範

圍

一

層

二

層

地

下

一

層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

要

建

築

材

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2 5

6

臺南市

○○區

○○路0

段00○0

號

臺南市

○○區

○○段

000地

號

2 層 樓

房

鋼筋混

凝

土造

2

8

5

.

4

9

1

8

7

.

9

2

9

7

.

5

1

5

7

0

.

9

2

平

方

公

尺

鋼

筋

混

凝

土

構

造

2

7

.

1

8

平

方

公

尺

全

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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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許正興  
            許昱晨  


            盧榮池  


            張嘉鈴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3年8月28日113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係於民國112年3月為擔保昱晟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晟公司）之債務，始設定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相對人。惟相對人聲請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時，提出自稱系爭抵押權擔保之本票（發票人：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發票日：111年8月15日，金額：4,985萬元，到期日：113年1月23日，受款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系爭本票），係昱晟公司於111年8月15日向相對人購買磁磚等物時，由買受人即昱晟公司與連帶保證人即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所簽發，抗告人盧榮池所有附表一編號3之土地及附表三之建物（下稱系爭財產），並非系爭本票之擔保物；又系爭本票之發票日及到期日之記載，亦非抗告人簽署系爭本票當日所書寫，而為相對人事後製作，系爭本票應屬無效票據，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未查明上開情形，竟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已損及抗告人權益；另相對人前以系爭本票未獲清償為由，陸續對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2號），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訴外人黃懷德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度司拍字第126號），亦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東區裕農三街97建物及其坐落土地、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聲請強制執行（即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5799號），相對人所聲請拍賣或執行之抗告人其他不動產價值，已超過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餘額，抗告人認為應依聲請先後順序，待次序在前之不動產執行完畢後，倘若執行所得不足清償抗告人積欠之債務，始得拍賣抗告人次序在後的不動產。況且抗告人實際尚欠相對人之借款餘額未達500萬元，相對人竟聲請拍賣抗告人所有之財產，侵害抗告人權益甚鉅；另抗告人張嘉鈴僅係擔保連帶保證人而受牽累，並非債務人，原裁定將抗告人列為債務人，亦有違誤；末者，相對人僅對抗告人等自然人求償，而未對昱晟公司為任何追償，相對人應予說明，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並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定有明文。次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聲請拍賣抵押物，原屬非訟事件，法院所為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性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並無既判力。故祇須其抵押權已經依法登記，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法院即應為准許拍賣之裁定。而對於此項法律關係有爭執之人，為保護其權利，得提起訴訟，以謀解決，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爭執，並據為廢棄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判意旨參照）。基此，法院所為准駁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核屬非訟事件性質，並未確定實體法之法律關係，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院僅就抵押權人提出有關抵押權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法律關係之事由，抗告法院亦僅得就拍賣抵押物事件為形式審查，不得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抗辯。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以系爭不動產，為擔保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對相對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2年3月9日，債務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相對人並執有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而未獲清償；雖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於112年10月13日將系爭財產信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惟系爭抵押權設定在上開信託登記之前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其他約定事項、系爭本票及系爭不動產第一、二類登記謄本（113年度司字第125號卷【下稱司拍卷】第11至35頁、第49至171頁、第175至192頁）為證，是相對人以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而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原裁定依前揭證據資料為形式上審查，並據以准許相對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依前揭法條規定及裁定意旨，即無不合。抗告人固主張系爭財產並非系爭本票之擔保物，且已辦理信託登記等語，惟系爭財產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後，始信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且盧榮池現仍為系爭財產之登記所有權人，有系爭財產土地及建物謄本在卷可證，系爭抵押權即屬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但書所謂「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盧榮池受託登記之系爭財產准許拍賣抵押物，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雖另主張系爭本票非有效票據、抗告人其他受執行之財產已足清償債務、系爭不動產價值遠高於抗告人剩餘欠款、抗告人張嘉鈴僅是連帶保證人而非債務人及相對人未說明何以不對昱晟公司追償，為其抗告之理由，惟上開抗告內容均屬實體上之爭執，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以資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非訟事件程序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額為1,000元（即抗告費），因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依上開規定確定抗告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第8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及委任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001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45-4

		93.00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002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45-11

		1313.00

		全部



		


		相對人許正興、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各2分之1。

		


		


		


		


		




		003

		臺南市

		關廟區

		保東段

		226

		1268.47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二︰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利
範圍



		


		


		


		


		


		一




層

		二




層

		三




層

		騎




樓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1

		193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

		3層樓房
加強磚造

		48.96

		62.40

		24.00

		13.44

		148.80

		平方公尺

		加強磚造

		3.07

		平方公尺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三︰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利
範圍



		


		


		


		


		


		一




層

		二




層

		地下一層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2

		56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2層樓房
鋼筋混凝
土造

		285.49

		187.92

		97.51

		570.92

		平方公尺

		鋼筋混凝土構造

		27.18

		平方公尺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許正興  
            許昱晨  

            盧榮池  

            張嘉鈴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3年8
月28日113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不動產
    （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係於民國112年3月為擔保昱晟國際
    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晟公司）之債務，始設定新臺幣
    (下同)1,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
    相對人。惟相對人聲請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時，提出自稱系
    爭抵押權擔保之本票（發票人：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
    、張嘉鈴，發票日：111年8月15日，金額：4,985萬元，到
    期日：113年1月23日，受款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系爭本票），係昱晟公司於111年8月15日向相對人購買磁
    磚等物時，由買受人即昱晟公司與連帶保證人即抗告人許正
    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所簽發，抗告人盧榮池所有附表
    一編號3之土地及附表三之建物（下稱系爭財產），並非系
    爭本票之擔保物；又系爭本票之發票日及到期日之記載，亦
    非抗告人簽署系爭本票當日所書寫，而為相對人事後製作，
    系爭本票應屬無效票據，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
    下稱原裁定）未查明上開情形，竟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已
    損及抗告人權益；另相對人前以系爭本票未獲清償為由，陸
    續對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6分之1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2
    號），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3分之1、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訴外人黃懷德所有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度司拍字第
    126號），亦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東區裕農三街97建
    物及其坐落土地、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
    號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聲請強制執行（即本院113年度司執
    字第55799號），相對人所聲請拍賣或執行之抗告人其他不
    動產價值，已超過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餘額，抗告人認為應
    依聲請先後順序，待次序在前之不動產執行完畢後，倘若執
    行所得不足清償抗告人積欠之債務，始得拍賣抗告人次序在
    後的不動產。況且抗告人實際尚欠相對人之借款餘額未達50
    0萬元，相對人竟聲請拍賣抗告人所有之財產，侵害抗告人
    權益甚鉅；另抗告人張嘉鈴僅係擔保連帶保證人而受牽累，
    並非債務人，原裁定將抗告人列為債務人，亦有違誤；末者
    ，相對人僅對抗告人等自然人求償，而未對昱晟公司為任何
    追償，相對人應予說明，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並為最高
    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定有明文。
    次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
    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聲請拍賣
    抵押物，原屬非訟事件，法院所為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
    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性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並
    無既判力。故祇須其抵押權已經依法登記，且債權已屆清償
    期而未受清償，法院即應為准許拍賣之裁定。而對於此項法
    律關係有爭執之人，為保護其權利，得提起訴訟，以謀解決
    ，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爭執，並據為廢棄准許拍賣抵押
    物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判意旨參
    照）。基此，法院所為准駁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核屬非訟事
    件性質，並未確定實體法之法律關係，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
    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院僅就抵押權人提出有關抵押
    權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法律關係之
    事由，抗告法院亦僅得就拍賣抵押物事件為形式審查，不得
    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抗辯。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以系爭不
    動產，為擔保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對
    相對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
    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
    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
    款業務之違約責任，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
    142年3月9日，債務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
    ，相對人並執有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而未獲清償；雖抗告
    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於112年10月13日將系爭財產信
    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惟系爭抵押權設定在上開信託登記
    之前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
    明書、其他約定事項、系爭本票及系爭不動產第一、二類登
    記謄本（113年度司字第125號卷【下稱司拍卷】第11至35頁
    、第49至171頁、第175至192頁）為證，是相對人以系爭抵
    押權擔保之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而聲請拍賣系爭不動
    產，原裁定依前揭證據資料為形式上審查，並據以准許相對
    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依前揭法條規定及裁定意旨，即無不
    合。抗告人固主張系爭財產並非系爭本票之擔保物，且已辦
    理信託登記等語，惟系爭財產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後，始信
    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且盧榮池現仍為系爭財產之登記所
    有權人，有系爭財產土地及建物謄本在卷可證，系爭抵押權
    即屬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但書所謂「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
    權利」，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盧榮池受託登記之系爭財產准
    許拍賣抵押物，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雖另主張系爭本票非
    有效票據、抗告人其他受執行之財產已足清償債務、系爭不
    動產價值遠高於抗告人剩餘欠款、抗告人張嘉鈴僅是連帶保
    證人而非債務人及相對人未說明何以不對昱晟公司追償，為
    其抗告之理由，惟上開抗告內容均屬實體上之爭執，揆諸前
    揭說明，自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以資解決，尚非本件
    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非訟事件程序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
    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
    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非訟事件
    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經核本件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額為1,000元（即抗告費
    ），因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依上開規定確定抗告人應負
    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
    、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
    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第8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及委任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001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45-4 93.00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002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45-11 1313.00 全部  相對人許正興、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各2分之1。      003 臺南市 關廟區 保東段 226 1268.47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二︰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利 範圍      一   層 二   層 三   層 騎   樓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1 193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 3層樓房 加強磚造 48.96 62.40 24.00 13.44 148.80 平方公尺 加強磚造 3.07 平方公尺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三︰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利 範圍      一   層 二   層 地下一層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2 56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2層樓房 鋼筋混凝 土造 285.49 187.92 97.51 570.92 平方公尺 鋼筋混凝土構造 27.18 平方公尺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許正興  
            許昱晨  


            盧榮池  


            張嘉鈴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3年8月28日113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係於民國112年3月為擔保昱晟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晟公司）之債務，始設定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相對人。惟相對人聲請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時，提出自稱系爭抵押權擔保之本票（發票人：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發票日：111年8月15日，金額：4,985萬元，到期日：113年1月23日，受款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系爭本票），係昱晟公司於111年8月15日向相對人購買磁磚等物時，由買受人即昱晟公司與連帶保證人即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所簽發，抗告人盧榮池所有附表一編號3之土地及附表三之建物（下稱系爭財產），並非系爭本票之擔保物；又系爭本票之發票日及到期日之記載，亦非抗告人簽署系爭本票當日所書寫，而為相對人事後製作，系爭本票應屬無效票據，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未查明上開情形，竟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已損及抗告人權益；另相對人前以系爭本票未獲清償為由，陸續對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2號），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訴外人黃懷德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度司拍字第126號），亦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東區裕農三街97建物及其坐落土地、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聲請強制執行（即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5799號），相對人所聲請拍賣或執行之抗告人其他不動產價值，已超過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餘額，抗告人認為應依聲請先後順序，待次序在前之不動產執行完畢後，倘若執行所得不足清償抗告人積欠之債務，始得拍賣抗告人次序在後的不動產。況且抗告人實際尚欠相對人之借款餘額未達500萬元，相對人竟聲請拍賣抗告人所有之財產，侵害抗告人權益甚鉅；另抗告人張嘉鈴僅係擔保連帶保證人而受牽累，並非債務人，原裁定將抗告人列為債務人，亦有違誤；末者，相對人僅對抗告人等自然人求償，而未對昱晟公司為任何追償，相對人應予說明，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並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定有明文。次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聲請拍賣抵押物，原屬非訟事件，法院所為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性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並無既判力。故祇須其抵押權已經依法登記，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法院即應為准許拍賣之裁定。而對於此項法律關係有爭執之人，為保護其權利，得提起訴訟，以謀解決，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爭執，並據為廢棄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判意旨參照）。基此，法院所為准駁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核屬非訟事件性質，並未確定實體法之法律關係，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院僅就抵押權人提出有關抵押權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法律關係之事由，抗告法院亦僅得就拍賣抵押物事件為形式審查，不得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抗辯。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以系爭不動產，為擔保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對相對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2年3月9日，債務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相對人並執有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而未獲清償；雖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於112年10月13日將系爭財產信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惟系爭抵押權設定在上開信託登記之前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其他約定事項、系爭本票及系爭不動產第一、二類登記謄本（113年度司字第125號卷【下稱司拍卷】第11至35頁、第49至171頁、第175至192頁）為證，是相對人以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而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原裁定依前揭證據資料為形式上審查，並據以准許相對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依前揭法條規定及裁定意旨，即無不合。抗告人固主張系爭財產並非系爭本票之擔保物，且已辦理信託登記等語，惟系爭財產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後，始信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且盧榮池現仍為系爭財產之登記所有權人，有系爭財產土地及建物謄本在卷可證，系爭抵押權即屬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但書所謂「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盧榮池受託登記之系爭財產准許拍賣抵押物，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雖另主張系爭本票非有效票據、抗告人其他受執行之財產已足清償債務、系爭不動產價值遠高於抗告人剩餘欠款、抗告人張嘉鈴僅是連帶保證人而非債務人及相對人未說明何以不對昱晟公司追償，為其抗告之理由，惟上開抗告內容均屬實體上之爭執，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以資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非訟事件程序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額為1,000元（即抗告費），因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依上開規定確定抗告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第8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及委任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001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45-4

		93.00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002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45-11

		1313.00

		全部



		


		相對人許正興、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各2分之1。

		


		


		


		


		




		003

		臺南市

		關廟區

		保東段

		226

		1268.47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二︰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利
範圍



		


		


		


		


		


		一




層

		二




層

		三




層

		騎




樓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1

		193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

		3層樓房
加強磚造

		48.96

		62.40

		24.00

		13.44

		148.80

		平方公尺

		加強磚造

		3.07

		平方公尺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三︰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利
範圍



		


		


		


		


		


		一




層

		二




層

		地下一層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2

		56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2層樓房
鋼筋混凝
土造

		285.49

		187.92

		97.51

		570.92

		平方公尺

		鋼筋混凝土構造

		27.18

		平方公尺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35號
抗  告  人  許正興  
            許昱晨  

            盧榮池  

            張嘉鈴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3年8月28日113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係於民國112年3月為擔保昱晟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晟公司）之債務，始設定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相對人。惟相對人聲請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時，提出自稱系爭抵押權擔保之本票（發票人：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發票日：111年8月15日，金額：4,985萬元，到期日：113年1月23日，受款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系爭本票），係昱晟公司於111年8月15日向相對人購買磁磚等物時，由買受人即昱晟公司與連帶保證人即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所簽發，抗告人盧榮池所有附表一編號3之土地及附表三之建物（下稱系爭財產），並非系爭本票之擔保物；又系爭本票之發票日及到期日之記載，亦非抗告人簽署系爭本票當日所書寫，而為相對人事後製作，系爭本票應屬無效票據，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未查明上開情形，竟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已損及抗告人權益；另相對人前以系爭本票未獲清償為由，陸續對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122號），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訴外人黃懷德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即本院112度司拍字第126號），亦對抗告人張嘉鈴所有臺南市東區裕農三街97建物及其坐落土地、抗告人許正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聲請強制執行（即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5799號），相對人所聲請拍賣或執行之抗告人其他不動產價值，已超過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餘額，抗告人認為應依聲請先後順序，待次序在前之不動產執行完畢後，倘若執行所得不足清償抗告人積欠之債務，始得拍賣抗告人次序在後的不動產。況且抗告人實際尚欠相對人之借款餘額未達500萬元，相對人竟聲請拍賣抗告人所有之財產，侵害抗告人權益甚鉅；另抗告人張嘉鈴僅係擔保連帶保證人而受牽累，並非債務人，原裁定將抗告人列為債務人，亦有違誤；末者，相對人僅對抗告人等自然人求償，而未對昱晟公司為任何追償，相對人應予說明，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並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定有明文。次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聲請拍賣抵押物，原屬非訟事件，法院所為准許與否之裁定，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性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並無既判力。故祇須其抵押權已經依法登記，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法院即應為准許拍賣之裁定。而對於此項法律關係有爭執之人，為保護其權利，得提起訴訟，以謀解決，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爭執，並據為廢棄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裁判意旨參照）。基此，法院所為准駁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核屬非訟事件性質，並未確定實體法之法律關係，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院僅就抵押權人提出有關抵押權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法律關係之事由，抗告法院亦僅得就拍賣抵押物事件為形式審查，不得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抗辯。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以系爭不動產，為擔保昱晟公司、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等4人對相對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2年3月9日，債務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相對人並執有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而未獲清償；雖抗告人許正興、許昱晨、張嘉鈴於112年10月13日將系爭財產信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惟系爭抵押權設定在上開信託登記之前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其他約定事項、系爭本票及系爭不動產第一、二類登記謄本（113年度司字第125號卷【下稱司拍卷】第11至35頁、第49至171頁、第175至192頁）為證，是相對人以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而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原裁定依前揭證據資料為形式上審查，並據以准許相對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依前揭法條規定及裁定意旨，即無不合。抗告人固主張系爭財產並非系爭本票之擔保物，且已辦理信託登記等語，惟系爭財產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後，始信託登記予抗告人盧榮池，且盧榮池現仍為系爭財產之登記所有權人，有系爭財產土地及建物謄本在卷可證，系爭抵押權即屬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但書所謂「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盧榮池受託登記之系爭財產准許拍賣抵押物，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雖另主張系爭本票非有效票據、抗告人其他受執行之財產已足清償債務、系爭不動產價值遠高於抗告人剩餘欠款、抗告人張嘉鈴僅是連帶保證人而非債務人及相對人未說明何以不對昱晟公司追償，為其抗告之理由，惟上開抗告內容均屬實體上之爭執，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以資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非訟事件程序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額為1,000元（即抗告費），因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依上開規定確定抗告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第8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及委任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001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45-4 93.00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002 臺南市 關廟區 埤子頭段 545-11 1313.00 全部  相對人許正興、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各2分之1。      003 臺南市 關廟區 保東段 226 1268.47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二︰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利 範圍      一   層 二   層 三   層 騎   樓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1 193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 3層樓房 加強磚造 48.96 62.40 24.00 13.44 148.80 平方公尺 加強磚造 3.07 平方公尺 全部  相對人許昱晨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建物）三︰               113年度司拍字第000125號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權利 範圍      一   層 二   層 地下一層 合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台 面 積 單 位                                                          002 56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2層樓房 鋼筋混凝 土造 285.49 187.92 97.51 570.92 平方公尺 鋼筋混凝土構造 27.18 平方公尺 全部  相對人盧榮池所有，權利範圍：全部。             





